
清河县体育领域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4年版）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事项备注
法定实施主体 法定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1

对运动员、教练员、裁
判员违反体育道德和体
育赛事规则，弄虚作假
、营私舞弊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一十二条 运动员、教练员、裁
判员违反本法规定，有违反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规则，弄虚作假
、营私舞弊等行为的，由体育组织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理；情节
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纳入
限制、禁止参加竞技体育活动名单；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 、

县级
县级

2
对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的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
事活动的处罚：
（一）未经许可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
（二）体育赛事活动因突发事件不具备办赛条件时，未及时中止
的；
（三）安全条件不符合要求的；
（四）有违反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规则，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
行为的；
（五）未按要求采取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等保障措施的。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 、

县级
县级

3
对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
违反《体育赛事活动管
理办法》的行为的处罚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体育赛事活
动组织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体育行政
部门或其委托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情节恶劣的，处以
三万元以下罚款；属于非经营性体育赛事活动的，处以一千元以
下罚款。
（一）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对体育赛事活动审批规定
的；
（二）不符合本办法第九条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举办体
育赛事活动规定的；
（三）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对体育赛事活动名称规
定的；
（四）造成人身财产伤害事故或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侵犯其他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合法权益的。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 、

县级
县级



4
对侵占、破坏公共体育
场地设施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侵占
、破坏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制止，责令改正，并可处实际损失五倍以
下的罚款。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 、

县级
县级

5
对未经批准临时占用公
共体育场地设施行为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
批准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
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公共
体育场地设施管理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 、

县级
县级

6
对未经许可经营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一十六条 未经许可经营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责令限期关闭；逾期未关闭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 、

县级
县级

7
对违法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法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关闭，吊
销许可证照，五年内不得再从事该项目经营活动。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 、

县级
县级



清河县体育领域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4年版）

序号 省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审批层级 实施机关 监管主体 事项备注

1 省体育局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
及设立站点审批

一、《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004年7月1日实施）附件第336项
二、《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
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0〕21
号，2010年7月4日施行）附件2第62项
三、《健身气功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令第9号）第五条第十一条第五条

省级、市级
、

县级
县行政审批局

省体育局；市级、
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2 省体育局
临时占用公共体育
场地设施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八十七条
省级、市级

、县级
县行政审批局

省体育局；市级、
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3 省体育局
举办高危险性体育
赛事活动许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零六
条
二、《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三章 高危
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
三、国家体育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公布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第
一批）的公告
四、《河北省体育局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
行政许可实施意见》

县级 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4 省体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经营许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零五
条
二、《全民健身条例》第三十二条
三、《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做好与省政
府公布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衔接落
实工作的通知》（冀政办〔2013〕17号）

市级、县级 县行政审批局
市级、县级体育行

政部门



清河县体育领域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4年版）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事项备注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1
对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行政检查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条　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
职责：
（一）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前的审查；
（二）监督、指导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按照章程开
展活动；
（三）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的初审；
（四）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
（五）会同有关机关指导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清算事宜。业务主管单位履行前款规定
的职责，不得向民办非企业单位收取费用。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
市级
县级

县级

2
对体育类基金会的行政
检查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指导、监督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依据法律和章程开展公益活动；
（二）负责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年度检查的初审；
（三）配合登记管理机关、其他执法部门查处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违法
行为。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
市级
县级

县级

3
对举办健身气功活动的
行政检查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省（区、市）内举办的健身气功活动，经具有相
应管辖权限的体育行政部门批准；跨地区的健身气功活动，经所跨地区共同的上一
级体育行政部门批准。
参加人数在二百人以上的健身气功活动，除报体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外，还应当按
照《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的规定经公安机关许可。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举办健身气功活动，或擅自设立健身气功站点
的，由体育行政部门配合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予以取缔，并由公安机关根据《群众
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
市级
县级

县级

4
对体育类社会团体的行
政检查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负责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二）监督、指导
社会团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
（三）负责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初审；
（四）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
（五）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
市级
县级

县级



5
对公共体育设施的行政
检查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三十一条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5000元以下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开展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
功能、用途不相适应的服务活动的；（二）违反本条例规定出租公共文化体育设施
的。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
市级
县级

县级

6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单位的行政检查

一、《全民健身条例》第三十六条　未经批准，擅自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取得许可证后，不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仍
经营该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二、《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修订）》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行政许可工
作。
第十七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对经营者从事行政许可
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
市级
县级

县级

7
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行
政检查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第16号）
第四十二条 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开展志愿服务时有宣扬封建迷信和其他不文明、不
健康的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由其开展志愿服务所在地的县级体育主管部
门或有关组织、单位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撤销其社
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体育行政部门
省级
市级
县级

县级



清河县体育领域行政确认事项清单（2024年版）

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业务指导部门 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1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
等级称号认定

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
等级称号认定

河北省体育局 县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16号）第十四条：各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协会按
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标准，批准授予相应等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称号：（一）县级体育主管部门批准授予
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